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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提 示 性 公 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本公司曾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天安财产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天安财险”）股东中江国际信托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上海银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继续将其持有的天安财险

所有股权对应的经营表决权授权给本公司行使，授权期限为三年。

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

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《西水股

份提示性公告》（临 2014-031号）。 

近日，天安财险股东北京绵世方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“绵世方达”、“甲方”）与本公司（以下简称:“乙方”）签

署了授权协议书，绵世方达决定将持有天安财险的所有股权对应

的经营表决权授权给本公司行使，授权期限为三年，授权开始日

期为 2015年 1 月 1日，授权截止日期为 2017年 12 月 31日。授

权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 

1、该经营表决权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在天安财险股东大会上

代甲方行使的表决权和董事提名权，该经营表决权授权给乙方行

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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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甲方此次的授权为不可撤销之授权，甲方承诺在授权期

限内不对该股权做任何处置，包括但不限于出售等行为。 

3、甲方在授权期间内遇天安财险增资等行为造成股权增加，

新增加的股权同样视为对应授权之股权。 

4、乙方在行使授权前后应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甲方。 

5、乙方应保证在授权期限内依法行使该授权，所做出的各

项表决均有利于天安财险的发展，有利于双方股权的保值、增值。 

6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，甲乙双方严格按照授权约定予以

执行。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若违反本约定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任

何一方有权追究过错方的责任，过错方有责任进行足额赔偿。 

  

截至目前，本公司持有天安财险 16.18%的股权，为天安财

险第一大股东。其中授权公司行使经营表决权的三家股东中，中

江国际持股比例为 16.18%，上海银炬持股比例为 16.15%，绵世

方达持股比例为 15.29%。至此，公司以及上述三家股东合计拥

有天安财险经营表决权为 63.80%。 

公司将根据以上三家主要股东的授权，落实好后续工作，公

司也将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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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


